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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经营主体登记管辖规定》的

通 知
渝市监发〔2025〕27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市场监管局：

《重庆市经营主体登记管辖规定》已经 2025 年度第 2 次局长

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3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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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经营主体登记管辖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主体登记，维护登记管理秩序，根

据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》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

《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》

《外商投资企业授权登记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重庆实际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经营主体包括：

（一）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；

（二）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；

（三）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及其分支机构；

（四）个体工商户；

（五）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；

（六）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

营主体。

前款第（六）项中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指《外国（地区）企业

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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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登记机关，是指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，以下分别简称“市级登记机关”“区级登记机关”“县

级登记机关”。

第四条 市级登记机关负责本辖区内下列经营主体的登记：

（一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

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公司，以及该公司投资设立并持有 50%以上

股权或者股份的公司；

（二）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；

（三）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

营主体；

（四）住所在县级登记机关辖区内的股份有限公司；

（五）经申请人申请，市级登记机关认为可以由其登记的其

他经营主体。

第五条 区级登记机关、县级登记机关负责本辖区内下列经

营主体的登记：

（一）除市级登记机关登记以外的公司及其分支机构；

（二）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；

（三）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；

（四）农民专业合作社（联合社）及其分支机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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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个体工商户。

前款第（一）项中，县级登记机关不得登记股份有限公司。

第六条 外商投资的公司及其分支机构、外商投资的合伙企

业及其分支机构的登记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权的登记机关

承担。未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权的登记机关，不得开展或

变相开展前述外商投资经营主体的登记工作。

第七条 区级登记机关、县级登记机关的派出机构可以依法

承担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登记职责。

第八条 因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类型转化、有限责任公司与

股份有限公司类型转化、公司股东变更等原因导致登记管辖权发

生调整的，不具备登记管辖权的登记机关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到

有权登记机关办理登记。

第九条 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、部门规章对经营主

体登记管辖权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